
 
 

供應商永續宣導政策 

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為落實環境、社會及治理三面向之永續發展，特對供應

商宣導以下企業道德與誠信、員工權益與關懷及環境保護等事項，期望夥伴共同

遵循與實踐。 

企業道德與誠信 

1. 供應商應本著誠信、道德方式經營相關業務，其員工應迴避於工作中之

利益衝突，包含但不限於賄賂、造假等各種違反商業誠信行為。 

2. 供應商因業務上需要而獲知機密資訊時，應妥善保護(密)並適當使用，以

避免公司、個人資訊等隱私權洩漏而受到損害。 

3. 供應商應遵循各級政府、主管機關頒布之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令規章。 

員工權益與關懷 

1. 供應商所有員工之解雇與資遣均應符合法令規定，拒絕非法僱用童工，

不壓榨勞工，無歧視並禁止不人道待遇。 

2. 供應商應提供所有員工安全及衛生的工作環境，確保其營運活動不會導

致員工或其他利害相關人直接或間接之危害。 

環境保護 

1. 供應商執行業務時所使用相關物料宜採保護自然資源為原則，於符合產

品品質要求下優先採回收利用或重複使用之物料，以減少對環境造成負

面之影響，並避免使用危害環境物質。 

2. 對於可能釋放到環境中造成危害之物料，供應商宜先加以辨識與管理，

並於製程、儲存、廢棄物處理等過程中，對環境賦予保護與管理之責。 

本供應商承諾確實遵守與實踐上述各項環境、社會及治理事項及相關法律，

如於執行時發現缺失，願立即採取必要之糾正措施，以落實並持續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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